
校董会于二零一四年十二月十六日会议所作的决定 
 
 
香港浸会大学常熟研究院 
 
1. 位于江苏省常熟经济开发区的香港浸会大学常熟研究院（下称「研究院」）

于 2013 年 4 月启用，旨在提升大学的研究和知识转移能力，并让大学在

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开展新项目的桥头堡。大学为减轻营运研究院的承

担责任，在内地成立一所外商独资企业「常熟浸大科技有限公司」来营

运研究院，并由大学在香港设立的一所附属公司「香港浸会大学投资有

限公司」全资拥有。自 2013 年 7 月研究院投入运作以来，大学一直出租

研究院一半的空间给同区一所从事研究、发展、制造及销售化工产品的

知名公司。至此，大学建议以分配香港浸会大学投资有限公司股份的方

式出售常熟浸大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半股份予该公司，以收回大学投放于

研究院的部份资本开支。校董会通过： 
 

(a) 配发香港浸会大学投资有限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予该公司或其附

属公司；及 
 
(b) 如有需要，在有关配发的法律档盖上大学法团印章及签署认证盖章

的安排。 
 

香港浸会大学 1998 公积金计划 2013-14 年度信托人报告书及经审核账目 
 
2. 校董会议决收纳香港浸会大学 1998 公积金计划 2013-14 年度经审核账目

及信托人报告书。 
 
香港浸会大学 1998 公积金计划公司信托人的委任 
 
3. 校董会通过香港浸会大学 1998 公积金计划信托人委员会的建议： 

 
(a) 委任银联信托有限公司为该计划的公司信托人暨公积金管理人； 

 
(b) 解散该计划的信托人委员会及成立监事会；及 

 
(c) 委聘孖士打律师行检讨及修订该计划的信托契约及其他相关档。 

 
香港浸会大学 1998 公积金计划信托人的续任 
 
4. 校董会议决： 

 
(a) 续任黄友嘉博士及胡国强先生为该计划的非雇主信托人，任期两年，

由 2015 年 1 月 1 日起至 2016 年 12 月 31 日止，或至该计划的公司
信托人被委任取代现有信托人为止，以较早者为准；及 

 
(b) 授权校董会秘书通知黄友嘉博士及胡国强先生有关上述的续任事宜。 



 
2015 年荣誉大学院士候选人 
 
5. 校董会通过荣誉大学院士委员会建议的2015年荣誉大学院士候选人名单。

大学现正征询各候选人接受此项荣衔意愿；有关名单容后公布。 
 

校董会成员的任命 
 
6. 根据 2014 年校董会及咨议会选举结果，校董会任命体育学系刘永松教授

为校董会成员，并任命歷史系朱益宜教授、校牧处葉敬德博士及       
知识转移处陈庆忠博士为咨议会成员。各人任期均为两年，由 2015 年    
1 月 1 日起至 2016 年 12 月 31 日止。 

 
大学接受捐款 
 
7. 校董会议决通过接受由罗守辉先生捐赠的三千万元，以资助中医药学院

骨与关节疾病转化医学研究所进行的「创新组合中药研究开发计划」。 
8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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